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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教务处
教务通〔2026〕30 号

关于开展 2026 年度新工科、新文科

研究与实践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根据湖南省教育厅《关于开展2026年省级新工科、新医科、

新农科、新文科研究与实践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学校将

组织开展2026年度新工科、新文科研究与实践项目的申报工作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以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

导向，聚焦人才培养核心要素、关键环节，精准把握科技发展和

产业技术前沿，探索专业研究和课程教学新范式，推动人工智能、

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“四新”专业建设深度融合，创新多

学科交叉的人才培养模式，构建跨学科专业人才培养体系，切实

提高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能力，助力高等教育与湖南产业体系、技

术体系协调联动发展。

二、申报指标

新工科、新文科研究与实践项目（省级、校级）实行分类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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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，指标分配如下：

1.校级项目：拟立项20项，其中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8项、

新文科研究与实践项目12项。

2.省级项目：省教育厅下达我校本年度推荐申报指标共4项，

从校级立项项目中择优推荐。

三、项目申报

（一）项目选题

项目申报人参照《项目指南》（附件2），结合学校办学定

位和专业优势特色，围绕湖南产业发展急需学科专业及所在区域

主导产业相关领域，确定项目选题内容。

（二）申报条件

1.项目主要负责人应具有高级职称，具备较强的组织协调能

力和资源整合能力，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投入项目研究与实践。

2.申报人作为项目主要负责人限报1项，项目组成员（含主

持）参研项目不超过2项。

3.已列入教育部及省教育厅相关研究课题的项目不得重复

申报；目前尚未结项的省级及以上教学改革研究相关项目负责人

不得申报。

4.项目团队应直接参与项目设计、论证、研究和实施全过程，

分工明确，须有至少1名行业企业专家参与。

5.校级项目研究周期一般不超过2年，省级项目研究周期一

般不超过4年。项目需明确研究目标、思路与预期成果，注重成

果的可推广性。



— 3 —

四、遴选程序

（一）教师申报。申报人填写《项目申报书》，提交所在学

院初审。

（二）资格审查。各学院组织做好本单位的申报与推荐工作，

鼓励符合条件的教师积极申报，严格审查申报人员资格，实行思

想政治与师德师风“双把关”。

（三）专家评审。学校组织专家评审，择优确定校级立项及

省级推荐项目。

（四）网上公示。评审结果在教务处网站公示，无异议后正

式发文，省级推荐项目按照要求上报省教育厅。

五、经费支持

项目经费资助标准按照《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教学建设成果奖

励与资助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（湘外经院教字〔2025〕53号）执

行，其中校级项目2万/项，省级项目按照上级相关政策执行。

六、材料报送

（一）申报材料

1.《项目申报书》（附件3，含纸质版一式三份与word版）。

2.《2026年新工科、新文科研究与实践项目汇总表》（附件

4，一式一份，含纸质版与word版）。

3.相关附件材料（一式一份，含纸质版与word版）。

（二）报送时间

2026年4月7日前，以学院为单位将上述材料报送至综合楼

A202室教研科，电子稿发送至邮箱：jwcjyk＠hieu.edu.cn。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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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人：陈可老师，联系电话：0731－88127419。

（三）系统上传

根据省教育厅最新要求，2026年我校推荐立项项目的主持人，

需在指定系统（http://222.247.225.211）上传加盖单位公章的

申报书，系统开放时间为4月20日00:00至4月22日24:00，逾期系

统关闭。具体事宜另行通知。

附件：1.《关于开展2026年省级新工科、新医科、新农科、

新文科研究与实践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

2.项目指南

3.项目申报书

4.2026年新工科、新文科研究与实践项目汇总表

教务处

2026年3月20日


